
     

     

 

 

義守大學 
「跨領域大數據技術與應用」微學程申請表 

 
  申請：     學年度 學期   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
原屬學系: 年級： 學號： 

姓名: 聯絡電話: Email: 

  原屬學系系主任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 原屬學系系主任簽章: 

學程委員會審查意見: 
 
 
 
 
 
 
 
 
 
 
學程委員會召集人簽章： 
備註 

 
備註: 

一、本微學程需修習至少9學分，課程設計包含有基礎、核心與應用等三類。

基礎、核心及應用課程各至少需選修 1 門課。修習課程通過本微學程修

課規定者，始得發給證書。 
二、修讀本微學程學生之每學期學業成績，以主修學系及本微學程課程之學

分合併計算，並依照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。 
三、修讀本微學程學生，仍應受每學期限修學分數之限制，惟修習本微學程

中之外系課程者，當學期可提高選課學分數上限至多 3 學分。 
四、已符合原系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微學程規定之課程者，不得申請延長修

業年限。 
五、擬終止修讀本微學程之學生，應至本微學程委員會申請放棄並取消其資格。

未修足本微學程規定學分者，不得申請發給有關本微學程之任何證明。 



     

     

 

 

義守大學跨領域大數據技術與應用微學程 

修課成績審核表 (申請微學程證書用) 

[請至本微學程網頁下載檔案填寫] 
 

學系名稱：              年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修讀本微學程之學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※須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以供審查。 

類別 課程名稱 開課學系 學分 修課學期 修課成績 

基礎課

程 
     

核心課

程 
     

應用課

程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*基礎課程 總計：       學分 * 核心課程 總計：       學分  *應用課程 總計：      學分 

 上列表格之橫列可依選修科目之多寡自行增刪。 

 審查標準：本微學程需修習至少 9 學分，其中 6 學分(含)以上為非原科系課程。 

 各系審查截止日期： 

上學期為 OO 月 OO 日，下學期為 OO 月 OO 日，審查完畢後請送資訊管理學系。 

審核日期：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人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、所主管簽章  
審查小組- 

代表人簽章 

 

 




